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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立德树人，为人师表。要广泛宣传优秀教师的

典型事迹，充分展现当代教师淡泊名利、崇德向善的精神风貌，

传播教育正能量，教育引导广大教师自觉遵循中小学教师职业道

德规范，自觉拒绝有偿补课。

二、各地要结合实际，制订标本兼治的具体实施方案，认真

部署治理有偿补课工作，明确治理重点，通过治理有偿补课，使

广大教师进一步赢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的尊重。各地对有偿补课

行为，要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曝光一起。重点关注寒暑假、节

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，核查举报和投诉反映的相关事件。对于在

课堂上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、课上不讲课后讲并收取补课费

的，以及打击报复不参与有偿补课学生等严重违纪、败坏师德的

行为要重点查办。对有禁不止、继续从事有偿补课的学校和教师，

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查处。

三、各地要建立健全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、教师、学生、家

长和社会广泛参与的治理有偿补课监督体系。各地各校要对外公

布有偿补课举报电话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通过明查暗访等方式

加强对有偿补课行为的查处。中小学校长是学校师德建设工作第

一责任人，要切实担负起教育和监管本校教师的责任与义务，旗

帜鲜明地反对有偿补课行为，依法依规、果断有力、及时有效地

处置有偿补课行为。省教育厅设立有偿补课举报电话： 025－

83335128、83335604。

各地要通过坚决治理有偿补课行为，着力建设一支有理想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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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的“四有”高素质专业

化中小学教师队伍。

附件：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

有偿补课的规定>的通知》（教师〔2015〕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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